均衡性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区
	2017年决算数

	达川区
	84356

	通川区
	39379

	经开区
	687


关于均衡性转移支付的说明

均衡性转移支付是指以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选取影响各地财政收支的客观因素，按统一公式计算分配给地方的补助资金。中央财政从1995年起设立均衡性转移支付。根据《2017年省对市县均衡性转移支付办法》，2017年各地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额主要根据人员增支政策需求、标准收支缺口等因素计算确定对各地转移支付补助额。

2016年市对区均衡性转移支付决算数为124422万元。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17年决算数

	达川区
	16190

	通川区
	8356

	经开区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的说明
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要求，2010年以后县乡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内涵和外延均发生了较大变化，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不断加大。为确保各项民生政策得到落实，在既有转移支付和“三奖一补”政策的基础上，2010年中央、省相继印发《关于建立和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的意见》，全面推进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建设，以“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为目标，保障基层政府实施公共管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落实基本民生政策的财力需要，对县级政府落实基本保障较好的地区实施奖励奖补。分配原则为“存量不变、增量调整”，增量资金按照当年三保支出政策据实测算各地基本保障需求后进行分配下达。
2017年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奖补资金决算为24546万元。奖补资金严格按照保障序列优先用于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
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区
	2017年决算数

	达川区
	124

	通川区
	56

	经开区
	0


关于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的说明
2008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知》（国发〔2008〕37号），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为贯彻落实国发〔2008〕37号文件要求，中央财政从2009年起设立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统筹安排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养护建设及原由“六费”安排的其他支出。

2017年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决算数为180万元。
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区
	2017年决算数

	达川区
	19547

	通川区
	8115

	经开区
	465


关于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的说明
2006年，为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国发〔2015〕43号）精神，省政府印发《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06〕11号），在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全面实施“两免一补”和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2008年，省政府印发《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生学杂费的实施意见》（川府发电〔2018〕144号），按照城市“一费制”标准，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生学杂费。2013年，对城市义务教育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给予生活费补助，实现城乡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全覆盖。2014年，为全省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免费提供作业本。2016年，省政府印发《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16〕9号），建立统一的中央、省、市（州）、县（市、区）各级人民政府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2017年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决算数为28127万元。
基本养老保险和低保等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区
	2017年决算数

	达川区
	16572

	通川区
	5100

	经开区
	0


关于基本养老保险和低保等转移支付的说明

2009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号），决定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2011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11〕18号），决定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2012年7月，我省城镇居保与新农保同步实现制度全覆盖。2014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发〔2014〕8号），决定到“十二五”末，基本实现新农保和城居保制度合并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随后，省政府下发《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14〕23号），决定到2014年末，全省实现新农保和城居保制度合并实施，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2017年基本养老保险和低保等转移支付决算数为21672万元。
城乡居民医疗等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区
	2017年决算数

	达川区
	40817

	通川区
	36640

	经开区
	0


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转移支付的说明
为解决城乡居民医疗保障问题，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等部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国办发〔2003〕3号）启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2007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7〕20号），启动城镇居民医保试点。城乡居民按规定缴费参保，享受医疗保险待遇，各级财政给予一定补助。据统计，2017年我省城乡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均达到75%左右。

2017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转移支付决算数为49388万元。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区
	2017年决算数

	达川区
	6731

	通川区
	2663

	经开区
	398


关于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的说明
2009年，中央财政设立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在全国部分省市开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2010年，四川省被财政部纳入试点范围。主要是政府对农民通过一事一议筹集筹劳开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给予奖励补助。财政奖补范围主要包括村内道路、小型水利、换位设施、村容美化亮化、农村燃气管线及其他村内新能源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村民认为需要兴办的村内其他公益事业建设。奖补标准是在省政府规定的筹资筹劳限额标准内，按照不低于农民实际筹资筹劳额100%的比例予以奖补。按照中央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省级财政设立了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主要是用于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等方面支出。按因素法分配。

2017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决算数为9792万元。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17年决算数

	达川区
	4543

	通川区
	182

	经开区
	0


关于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的说明
为改善和增强产粮（油）大县财力状况，调动地方政府重视粮油生产的积极性，中央和省级财政均设立了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具体包含产粮大县奖励资金（含制种大县奖励资金）、产油大县奖励资金、产粮大省奖励资金和省级产粮大市（县）奖励资金。奖励资金直接测算到县或项目，由各个产粮大县或项目单位根据中央和省级有关管理规定，用于促进粮食生产和流通方面支出。

2017年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决算数为4725万元。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区
	2017年决算数

	达川区
	330

	通川区
	0

	经开区
	0


关于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说明
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支持地方政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中央财政从2008年起设立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根据财政部办法规定，结合我省实际，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范围包括国务院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禁止开发区以及环保部制定的《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和省政府发布的《四川省主体功能区划》确定的生态功能区。
2017年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决算数为330万元。
贫困地区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区
	2017年决算数

	达川区
	7764

	通川区
	4170

	经开区
	380


关于老少边穷转移支付的说明

老少边穷转移支付包括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及贫困地区转移支付。其中：革命老区转移支付主要用于革命遗址保护、革命纪念场馆建设改造、烈士陵园维修改造、老红军及军烈属活动场所建设维护等专门事务，以及改善革命老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民生事务；民族地区转移支付主要用于阿坝藏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和北川羌族自治县、峨边彝族自治县和马边彝族自治县人员增支及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贫困地区转移支付主要用于培育和壮大贫困村特色优势产业、提高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和发展能力、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户缓解生产性资金短缺困难、改善农村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等。按因素测算方式分配。

2017年贫困地区转移支付决算数为1231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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